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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

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实施管理办法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告第 8 号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水资源管理“三条红线”制度，切实做好

县城镇居民供水管理工作，建立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体系，加强节

约用水制度体系建设，进一步完善优化配置水资源，提高用水效

率和效益，促进全县水资源和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昆明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》、《昆明市城

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》、《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》和云南省物价

局《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云价价格

〔2013〕75 号文）等法律法规文件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基本原则：

（一）水价制定与供水设施建设相结合，建立和培育水资源

开发利用市场，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；

（二）水价改革与供水管理体制相结合，强化供水成本约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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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价格杠杆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；

（三）调整水价水平与理顺水价结构相结合，科学合理安排

各类水价比较关系；

（四）保障基本，对群众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实行较低价格，

并保持相对稳定；

（五）促进节约，对超过居民基本用水量的部分，适当提高

价格，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，体现环境价值，使供水企业弥补成

本并获得合理收益，引导和促进节约用水。

第二章 管理范围

第三条 根据县自来水厂供水范围内已抄表到户的居民用

水户计量用水实行阶梯水价，水量和水价按照四级标准执行。

第四条 第一级水量确保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要，并覆盖本

区域内 80%居民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；第二级水量基数能够改

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，并覆盖本区域内 90%居民户月均用水

量；第三级水量基数为超过第二级的水量，第四级水量基数为超

过第三级的水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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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阶梯水量及价格的确定

第五条 第一级水量 14m3以下（含 14m3），第二级水量 14

m3—19 m3（含 19 m3），第三级水量为 19 m3—24 m3（含 24 m3），

第四级水量为 24 m3以上。

第六条 城镇居民用水户月用水量在 14 m3（含 14 m3）以

下的居民生活用水户维持现行水价标准，执行第一级水价，按现

行自来水价格 1.85 元/m3收取（含原水费 0.18 元/m3、水资源费

0.17 元/m3）；

第七条 第二级水价为城镇居民用水户月均用水量在 14

m3—19m3（含 19 m3）的居民用水户执行阶梯水价（下同），月

用水量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基础上加价 50%，即加价 0.93元/m3，

水价按 2.78 元/m3收取；

第八条 第三级水价为城镇居民用水户月均用水量在

19m3—24m3（含 24m3）的居民用水户，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基

础上加价 100%，即加价 1.85 元/m3，水价按 3.7 元/m3收取；

第九条 第四级及以上水价为城镇居民用水户月均用水量

在 24m3 以上的居民用水户，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基础上加价

150% ，即加价 2.78 元/m3，水价按 4.63 元/m3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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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阶梯式计量水价计算方法：阶梯式计量水价收费=

第一级水价×第一级水量基数＋第二级水价×第二级水量基数＋

第三级水价×第三级水量基数＋第四级水价×第四级水量基数，以

此类推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执行。


